
澎湖縣居家式托育人員

參與準公共服務簽約上限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 8月 1日起實

施

類別 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

應收項目:托育費(元/月) 得收項目:

日間托育

(10小時)

全日托育

(24小時)

副食品 延托費 年終 三節禮金

/禮品

16,250元 28,000元 2,000元 依勞基

法時薪

為上限

1個月

托育費

家長及保

母雙方托

育契約協

議

備註:準公共化居家托育人員收項目之日間托育費以 10 小時為公告

基準，每日增減 1 小時則每月得增減 1,000 元。


